
《建築物管理條例》   
 

根據第 3(1 ) (c ) 條 

委任業主會議召集人   

( 表格樣本 ) 

 

我們是總共擁有坐落於 (地段資料) 
 

的 (建築物名稱和地址)不少於 5%份數的 

業主**，現根據《建築物管理條例》第 3(1)(c)條委任 (召集人姓名)召開業
主會議，以委出管理委員會。 

 
 

業主姓名**/公司註冊 持有物業 擁有份數  

名稱和註冊編號 * (建築物單位和地址) 數目 聯絡電話 簽名/公司印章* 
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

* 

 

如業主為法人團體 

** 

 

如單位由多於一名業主共同擁有，請各共同擁有人在此表格聯合簽署；若單位以公司名義擁有，則須由

公司獲授權人士簽署並蓋上公司印章/圖章。 

 

 
日 期 : 

 


